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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樂及文化事務署 
王署長 

《特別無薪假期》 

 
閱悉閣下於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九日就上述事宜發出的諮詢文件，本會有以下問題，

希望透過署方向公務員事務局反映： 
 
1. 署方/政府怎樣釐定在二零零六/二零零七年度或之前有過剩人手的職系/職級？在釐定有

關職系/職級前有無向職方進行諮詢？ 
2. 署方/政府在推行《特別無薪假期》的政策前，會否確保不會誤導社會大眾公務員出現『冗
員』？而對公務員體制造成爭議及衝擊？ 

3. 署方/政府有無評估《特別無薪假期》的政策，會否加重在職公務員的工作壓力？及政府
面對社會發展所帶來工作量的承擔能力？ 

4. 政策存在矛盾及灰色地方，署方怎樣清晰界定及監管？ 
甲、建議中，有關人員在放假期間，仍須遵守政府規則、部門訓令、行政命令、部門條例

與規例。在放假期間，有關人員怎樣能得悉最新資料，而政府又如何監察放假中人員

的操守？ 
乙、建議中，有關人員可以申請從事外間工作，政府怎樣監察其工作不會損害政府利益？ 

5. 在放假期間，有關人員依然要維持日常生活，建議中，他們不能享用教育津貼、房屋福利
等，他們子女的教育即時受影響，他們亦要遷離部門宿舍，政府是項政策是鼓勵或是不鼓

勵公務員參予？ 
6. 《特別無薪假期》的建議，會否令政府體制內，有人利用外判制度，及政府資源，從事損
害政府及市民利益事務？有關建議會否交廉政公署審查？或立法會討論？ 

 
本會對有關建議持審慎態度，祈望當局三思而後行。 

 
 

張兆榮 
康樂及文化事務署＊康樂事務職員協會   主席 

 
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十八日 
 
副本送：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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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務顧問立法會議員李鳳英女士 
        盟會公務員總工會主席張國標先生 


